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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6-045 

债券代码：122126             债券简称：11 庞大 02  

债券代码：135250             债券简称：16 庞大 01  

债券代码：135362             债券简称：16 庞大 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规模、价格前提、期限等基本情况：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庞庆华先生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11

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其控制的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

东物贸”）或设立相关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投入 3.5-5 亿元的资金增持公司股份，但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 增持实施情况：2016 年 7 月 6 日，公司接到庞庆华先生通知，自 2016 年

6 月 23 日至 2016 年 7 月 5 日，庞庆华先生先后通过“长城阳光鼎盛 2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城资管计划”）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

持了本公司股份 42,789,150 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0.64%。 

截至本公告日，庞庆华先生已完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现就上述增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

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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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持主体的姓名：庞庆华。 

(二) 增持主体已经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日，庞庆华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2,511,519,387 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37.63%。 

(三) 庞庆华先生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11 日起 12 个月内通过相关主体通过上

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投入 3.5 亿-5 亿元的资金增持公司股份，但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现总股本的 2%，截至本公告日，庞庆华先生已通过

冀东物贸及长城资管计划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

131,094,771 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1.96%，累计投入资金 38,532.32 万元。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42”）。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15 年 8 月 26 日、2015 年 9 月 16 日，庞庆华先生分别通过其实际控制的

冀东物贸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24,071,714 股，占公

司现总股本的 0.36%。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在上交所网站发

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2016-007）。 

2016 年 6 月 17 日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庞庆华先生先后通过长城资管计

划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64,233,907 股，占公司

现总股本的 0.96%。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在上交所网站发布

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编号：2016-042）。 

2016 年 6 月 23 日至 2016 年 7 月 5 日，庞庆华先生先后通过长城资管计划

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42,789,150 股（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0.64%。 

        综上，截至本公告日，在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内，庞庆华先生先后累



3 

计通过冀东物贸及长城资管计划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

票 131,094,771股，占比达到公司现总股本的 1.96%，累计投入增持资金 

38,532.32万元。 

本次增持完成后，庞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2,511,519,387 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37.63%。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交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五、庞庆华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实施期间，庞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承诺未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

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庞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本公司股份

的有关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六、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增持

人庞庆华先生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收购办法》规定的可

以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情形，截至专项核

查意见出具之日，庞庆华先生已经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七、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

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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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6 日 


